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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4 

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题为“人权理事会”的 

第 60/251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主席提出的决定草案  

普遍定期审议机制  

 人权理事会，  

 铭记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题为“人权理事会”的第 60/251 号决议，特别是大

会的决定，人权理事会应在客观和可靠的信息基础上，对每个国家履行其人权义务

和承诺的情况，进行普遍的定期审议，应确保审议范围的普遍性和对所有国家一视

同仁，  

 考虑到这种审议是在互交式对话基础上的一种合作机制，需要有关国家的充分

参与，并考虑到该国能力建设的需要，因此该机制应补充而不是重复条约机构的工

作，  

 铭记理事会成员国在任期内应接受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的审议，  

 并铭记，大会在第 60/251 号决议中决定，理事会应在举行首届会议后一年内，

拟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的工作方法和必要的时间安排，  

 强调必须全面执行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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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决定设立一个届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的政府间工作组，制定普遍定期审议

机制的工作方法；  

 2.  决定工作组可安排举行 10 天(或 20 场 3 小时会议)配备全套服务的会议，

工作组应有足够的时间和灵活性，制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  

 3.  请理事会主席主持工作组的会议，必要时安排一位或几位协调员协助，会

议在闭会期间举行，不限成员名额，公开透明，计划周密，广泛磋商各方利益攸关

者均可参与；  

 4.  决定可通过不限参加人数的磋商进程，立即开始非正式磋商，汇集各方面

的提案和相关的资料和经验，由主席作出适当安排，所有利益攸关方参加，进行开

放式讨论；  

 5.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为工作组的定期审查提供现有机制的背

景资料  (如国际劳工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国际原子能机构、非洲

发展新伙伴关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洲国家组织和欧洲委员会)，并对所有利

益攸关者提交的资料进行汇编；  

 6.  请工作组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第 5(e)和 9 段的要求，自 2006 年 9 月

起，定期向理事会报告拟定普遍定期审议工作方法和必要的时间安排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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